
壹、前言

於公寓大廈中，無論是區分所有建物專有

部分為共用之約定，或公寓大廈之公共設施

設置於基地（含法定空地）以外之土地，但

經與該土地所有權人有使用借貸契約之約

定，如有該建物專有部分或土地之所有權人

讓與其所有權予第三人時，倘該共用之約定

係以規約為約定時，則其對第三人之效力，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簡稱公寓條例）第24

條或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前段辦理即可，尚

無爭議，惟倘未以規約為規範，且仍屬有效

之約定時1，其對第三人之效力為何？目前實

務上出現不同思維之見解，何者為宜，並進

一步將其類型化，實有待深論。

貳、實務見解綜覽

綜觀目前實務上針對此類問題之處理，大

致上可分為「債權物權化」」及「逕行援引

民法799-1IV為法理」等兩種不同之思考模

式。此外，針對特殊情形，援引過去最高法

院針對土地、其上定著物與占用人皆不相同

時之見解，則有不同於兩大思維之處理模

式。

一、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

如屬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即約定

共用部分）者，則該約定依公寓條例第24條

對於繼受該區分所有權之第三人，具有拘束

力，自不待言。惟於公寓條例2003年12月31

日修正施行前，以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方式

形成之共用關係，此等約定對於區分所有權

之繼受人，是否亦具有拘束力？其法律或法

理依據何在？觀察實務之見解，不外區分為

以外二者：

（一）引民法799-1IV為法理以為適用

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規定合於區分所有權

之性質，且特定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始受

公寓大廈供共用約定對第三人

之效力
陳重見＊

＊本文作者係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教授
註1：依公寓條例第23條第2項第1款規定，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應以規約為之，惟是項規定

係於2003年12月31日所新增，故於是次修正施行前所為之約定，尚非無效之約定，但如屬修正施

行後所為之約定效力為何則有爭議，請參陳重見（2024），〈公寓大廈之分購分管契約〉，《不動

產研究》，2023年第3期，第67-68頁。又對於基地以外土地使用權之約定，公寓條例及民法均無應

以規約為約定之設限，故約定有效與否，並無須考量類似「約定共用」之時間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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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1040號民事判決。

註3：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58號民事判決。案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後，經該院111年度上更一字

第48號民事判決確定。

註4：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4號民事判決。此雖非最終之確定判決，其後尚經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抗字第134號、第1296號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字第684號民事裁定，始告確定，惟其後

之裁定，係僅就訴訟標的價額計算為爭執，並未就是否援用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為爭執。

註5：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民事判決。

註6：建築物之使用執照已明確標示其地下層為「防空避難室」，其屬本條例第7條所稱之「防空避難設

備」，係屬法定共用部分，應不得約定為專用或登記為專有，惟因本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本條

例施行前已取得建築執照之公寓大廈，得不受第7條各款之限制。」故實務對於本條例施行前即取

得建築執照者，有將防空避難設備登記為專有部分之個案（內政部80年9月18日台（80）內營字第

8071337號函、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0點、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84號民事

判決）。

其約定之拘束，對特定繼受人之保障亦屬合

理，故該規定施行前發生之事實，非不得以

之為法理而予以適用。準此，於該條項施行

前，就區分所有建物登記為建商專有之部

分，依其與所有區分所有權人（各承購戶）

所簽訂之代管合約書及住戶公約約定供區分

所有權人共用（約定作社區辦公室等），則

因拍賣取得該建商專有部分之所有人，仍應

受該約定之拘束2。又如A公司於88年間向大

樓起造建商購買系爭專有部分時，即簽立停

車位分管協議書，同意開放系爭車道供其他

地下1層及地下2、3層停車位承買人無償共同

使用，縱該約定內容未經載入系爭規約，惟

仍屬其依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所生之義務，A

公司之特定繼受人，倘對於該約定之內容明

知或可得而知，似受其受拘束3。另亦有認

為，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施行前，公寓全體

原始起造人約定系爭公寓1至3樓樓梯、A、B

部分及4樓至屋頂平台樓梯均應供各戶區分所

有權人及住戶在上述目的下通行使用，其性

質應相當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間成立就各樓

層樓梯通道之專有部分，約定為「共用部

分」之契約關係，而合於該條項後段所指

「其他約定」，故區分所有權繼受人應受該

通行權約定之拘束4。

（二）債權物權化

1.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繼續存在

此類見解認為，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

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於特

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倘特定當

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

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該不

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

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經

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

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

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使

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

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5。

準此，於公寓條例84年6月28日公布施

行前，建商與公寓大廈各區分所有建物

之承購戶合意將專有部分（防空避難室

等6）之一部設置公共設施（冷器設

備、受電設備、發電設備及緊急發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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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依前註5最高法院發回後，其下級審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36號民事判決所為判斷。

註8：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787號民事判決，本案發回原審法院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109年上更一字

第27號調解成立。

註9：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409號民事確定判決。

等），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

並於建商交屋後，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

權人即按前開方式長期施行，應解為各

區分所有權人就上情已存有默示合意，

並在該大樓之各區分所有權人間長期形

成一定之法秩序，為維持該大樓公共區

域共同使用及管理之秩序及安定性，參

照民法第148條第2項所揭櫫之誠信原

則，倘受讓人知悉或可得知其受讓之專

有部分之一部長期供為公共區域共用，

自應受其前手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間默

示合意之拘束7。

2.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

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對當事人發生

效力。以占有特定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

之繼續性債權契約，其目的在配合社區

發展，促進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者，為

使社區共同團體多數人之一方繼續占有

他方所交付之不動產，該債權契約如對

受讓特定不動產所有權之第三人發生效

力，始能維持契約原先所欲達成之目

的。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使當事人

締結契約之本旨及社會公益得以完全實

現，固得例外令第三人受該債權契約關

於不動產繼續占有法效之拘束，惟必須

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

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令其受該拘束無

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且不悖公

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者，始為適法。」準

此，如甲建商設計時，即設定A房屋供

乙社區活動中心及管理中心使用，甲銷

售建案時，亦明確告知承購戶該情，惟

因依當時法令（工業住宅）無法將其移

轉登記為各承購戶共有，遂將之登記於

丙名下，再由丙出具系爭同意書同意由

乙社區永久使用，嗣由丁拍定取得該活

動中心，法院認為應審酌是否符合上開

要件，據以認定該使用約定得否對抗受

讓人丁8。

有高等法院在援引上開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787號民事判決之審查標

後，認為甲建商將原歸屬於A屋專有部

分之B部分改建為通道，供乙大樓住戶

通行使用，並對外銷售，已具備使第三

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並於銷售時

告知原始承購戶。拍賣公告亦載明A屋

之主建物中，有部分為乙大樓之通道，

惟現在實際情形如何，仍請應買人自行

查明注意，尤認丙應係可得而知該債權

契約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仍為應

買，自應受此法律關係之拘束，始能維

持建商提供A屋之B部分供全體住戶通

行使用所締結之契約原先所欲達成提升

大樓消防安全考量之目的，並維持法律

秩序的安定。參以A屋拍定價格應較正

常市價為低，令丙受該債權契約之拘

束，並承擔該義務，亦無致其財產權受

有不測損害之虞，或有何悖於公平正義

及誠信原則可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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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民事判決。案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年度重上更一字

第11號民事判決後，復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39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確定。另參陳榮傳

（2021），《實用民法物權》，2版，第57-58頁。

註11：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發回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更一字

第155號調解成立。

二、非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

此際，由於供共用之土地並非專有部分，

故難以援引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後段，引為

法理以資適用，而僅得依債權物權化相關審

查要件以為判斷。

（一）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繼續存在

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

力，惟倘特定當事人間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

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

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

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縱未經以

登記為公示方法，不妨在具備使第三人知悉

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與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

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時，使該債權契約對於

受讓之第三人繼續存在，產生「債權物權

化」之法律效果。準此，土地共有人簽立路

權讓與證明書，將所分管或所有之A地提供甲

建設公司，同意日後永久讓與提供作為所興

建社區之私設道路，由房屋之買受人及輾轉

受讓人通行、設置柏油、連續磚、水溝及空

地等使用，且將A地交付甲公司設置道路通行

使用迄今，嗣A地經法院依強制執行程序進行

拍賣，A地長期作為該社區通行等用途，並經

執行法院記載於拍賣公告，乙明知或可得而

知上情，仍以低價拍定取得A地權利，則法院

認為乙就A地所有權之行使應受該通行約定之

拘束10。

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

其他特別情形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

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性債權契約目

的，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

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

地，縱該債權關係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

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

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且

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

者，不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

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準此，建商與承購戶

約定提供土地供社區住戶通行使用，如符合

上開標準，該供通行土地之繼受人即應受拘

束11。

（二）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

實務有援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

號判決之審查標準後認為，如建商甲公司規

劃A地為山莊連接對外道路之公共主要幹道，

作為乙山莊居民之公共用地，迄今長達50餘

年。惟甲嗣將A地所有權轉讓與其百分之百持

股之子公司丙，並在A地設置圍籬並種植高大

樹木等植被，阻礙住戶進出，為配合乙山莊之

整體規劃及發展，甲與乙山莊間就A地確有無

償使用之協議。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與

公共利益，避免土地之前手以債權相對性為

由，藉由迂迴移轉所有權登記之行為，達到後

手不受前手拘束之不當結果，參照民法第148

條第2項所揭櫫之誠信原則，丙應受其前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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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282號民事判決，上訴後，案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8號

民事裁定駁回確定。類似之案例另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32號民事確定判決。

註13：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判決。發回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

19號調解成立。

註14：於區分所有領域，除上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058號民事判決

外，尚有最高法院第91年度台上字第36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958號民事判決。其他更多領域判

決之整理，參許政賢（2023），〈法理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18

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130期，第40-43頁。

註15：�謝在全、劉福來（202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逐條釋義專欄序言〉，《當代法律》，創刊號，第

2頁。

與乙山莊住戶間土地使用協議之拘束12。

（三）�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並考量不當得

利之問題

除採上開併用模式外，再進一步考量是否

有不當得利之實務見解認為，按債權契約具

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

外，僅對當事人發生效力。以占有使用土地

為標的所訂立繼續性債權契約之目的倘在配

合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共利益，且

該社區團體成員已共同繼續長期占有使用所

交付之土地，如該債權契約對受讓土地所有

權之第三人發生效力，始能維持契約原先所

欲達成之目的，囿於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

定，使締結該債權契約之本旨及社會公益得

以完全實現，固得例外令第三人受該債權契

約關於土地繼續為社區團體成員共同占有法

效之拘束，惟必須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

債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之占有實況，且令其受

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復不

悖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者，始為適法。就具

體個案情形，倘認該債權契約僅於當事人間

發生效力，惟第三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第

148條規定之界限時，雖非不得限制其行使權

利，然社區團體成員究與第三人間無任何法

律關係，卻因而受有利用土地之利益，致第

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受限

制，第三人自非不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縱

認第三人應受占有法效之拘束，如該債權契

約未約定使用對價且難謂有永久無償使用之

合意，但無償使用之情事繼續存在，將顯失

公平者，亦同13。

參、實務見解評釋

一、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儘量依799條

之1第4項後段之法理適用

當供共用之人為區分所有權人時，實務分

成依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後段之法理與依債

權物權化等二個方式，進行處理。按最高法

院已在各領域中廣泛認為舊法時期事實，非

不得以新法規定為法理而適用法律14，另區

分所有建築物之法律關係，同時涉及其他法

律規範時，應先依規範區分所有建築物法律

構造之規範體系處理決定之，不能捨此而不

由，任意類推適用規範體系外之法律，致破

壞或扭曲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法律構造15，故

遇此情形，應儘量依799條之1第4項後段之法

理適用，畢竟其已為實定法之規範，且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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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於該等判決審判之過程中，雖亦有思考此等問題，惟並未接納「法理」之思路。例於最高法院108

年台上字第757號民事判決曾提及：「惟中聯公司與系爭社區區分所有建物買受人間存有將系爭建

物（專有部分）之一部提供共用之默示合意，斯時管理條例尚未公布施行（84年6月28日始公

布），民法第799條第3項及第799條之1第4項亦未修正施行（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其性質屬

債權契約，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

註17：就調解收場者言，以最早提出此繁雜公式之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787號民事判決為例，其最終

係經由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一字第27號調解成立；其後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14號

民事判決，亦係經由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55號調解成立；此外，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判決，亦經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9號調解成立。這

三案最後皆因調解成立，故無法確知法院最終對於其所設定出來的抽象標準，其具體化之內涵為

何。

為依據，較為簡單明確。因此，只要供共用

者為專有部分，均得將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

後段引為法理以資適用，僅有於該約定供公

用者非為專有部分，始得依債權物權化等理

論處理。從而現行依債權物權化方式處理

者，例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57號、

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等二民事判決，或許

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適用」原則，故採債

權物權化模式處理16，惟法律縱未明文得予

溯及既往適用，然將舊法時期事實，以新法

規定為法理而適用法律，不僅於區分所有領

域已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040號等

民事判決等前例外，更已廣泛地在其他領域

被承認，準此，各該案例應均可援引民法第

799條之1第4項後段以為法理以資適用，似較

為明確可行。前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757號民事判決之個案，近期依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1117號民事判決，亦認為得援

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後段為法理以資適用，

應係採取相同之思維。

二、於非專有部分約定供公用者各項審

查標準之問題

自實務近來之發展趨勢，有越來越多見解

採用「債權對抗第三人效力」與「限制第三

人行使權利」併用模式之審查標準。以最高

法院之審查標準解之，如此複雜似無必要。

蓋如此繁複之結果，依目前實務之處理結

果，不是調解收場，就是簡單涵攝。申言

之，綜合多數判決之內涵，其立場仍與799-

1IV後段相近，僅思考規範依據不同，故有較

為複雜之闡明，但如照實務見解表明地如此

複雜，僅會令人誤以為其間存有明顯之差

異。或係如此，使得為數不少之個案，當事

人最終會選擇以調解收場17，致實務喪失闡

明相關抽象標準之具體涵攝結果，以下詳細

分析之：

（一）契約目的之探尋

何種契約屬於此等可以產生第三人效力，

最高法院無論採「債權對抗第三人模式」之

自債權契約「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續占有

該不動產，或採「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及

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模式」，明確指出此類

契約之目的在「配合社區發展，促進社會經

濟及公共利益」，其實所論之意旨並無不

同，只是前者「隱含」一詞概括表達，而後

者則具體明確表明其內涵而已。惟就區分所

有之約定共用部分或公共設施所座落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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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類似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前段之「規約」約定，或同條項後段之「規約以外之其他約定」，亦無

予審酌之必要。

註19：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282號民事判決。案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8號民事裁定

駁回上訴確定。

註20：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409號民事確定判決。

註21：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56號民事判決。案經上訴後，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01

號民事判決，其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143號調解成立。

註22：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74號民事確定判決。

註23：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更一字第177號民事判決。

約定言，其當然就符合訂約目的隱含使住戶

繼續占有該不動產，同時也是在配合社區發

展，促進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亦即就公寓

大廈而言，將土地供予社區共用者，應屬本

質上之當然，似無再予強調之必要18。此從

以下實務見解之涵攝內容，可窺其一般。有

認為：「中間廣場長年舉辦系爭山莊之社區

活動，地下經規劃有排水涵管經過，足見

○○公司提供系爭山莊住戶無償使用，係為

配合系爭山莊之整體規劃與發展。」19或認

為：「受讓人自應受此法律關係之拘束，始

能維持建商提供系爭房屋如附圖所示D1部分

供全體住戶通行使用所締結之契約原先所欲

達成提升系爭大樓消防安全考量之目的，並

維持法律秩序的安定。」20或認為：「上訴

人為陳○○之後手，於取得系爭第○號土地

時，顯然已知悉該土地由天母適園社區住戶

共同繼續長期占有使用之現況，而仍願意價

購，其必已權衡相關利弊，自應受到陳○○

之系爭同意書之拘束，同意被上訴人得以使

用系爭○號土地，以符整體社會經濟或公共

利益。」21或認為：「莊錦輝及莊蘇初子出

具系爭同意書，提供系爭土地供建築京華社

區使用，應有供社區成員共同繼續長期占有

使用之意，其等目的無非係配合社區發展，

以促進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則莊錦輝嗣將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讓與莊淑精等6人後，自應

繼續依原來用途供社區成員共同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始得以維持系爭同意書原先所欲達

成之目的。」22

（二）債之約定是否確係存於約定人間

於甲公司興建A社區出售，乙無償提供分割

前B地給住戶使用，之後甲公司將社區餘屋及

土地售予丙公司，並由乙簽署X同意書記載無

償供丙公司使用，丙公司則簽署Y協議書，並

影印X同意書交與A社區管委會之案例中，高

等法院認為，乙為興建A社區銷售之甲公司經

營者，無償提供分割前B地給住戶使用，甲公

司之後將餘屋及土地售予丙公司，X同意書雖

僅記載無償供丙公司使用，解釋上乙應有同

意後續買受人繼續使用之意，丙公司簽署Y協

議書，並將X同意書影印交與A社區管委會，

傳達乙之意思，足認乙與A社區管委會間就分

割前B地已成立永久使用之借貸契約。丁知悉

社區有諸多公共設施位於分割前B地上，且A

社區管委會與乙間有永久使用之債的關係，

卻仍受讓B地，依誠信原則，應受原債權契約

拘束23。

惟最高法院則認為，按土地使用同意之借

貸契約為債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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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4：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1號民事判決。案經發回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4

號調解成立。

註25：陳聰富（2022），《民法總則》，第247頁；張譯文（2021），〈物權化公式4.0〉，《台灣法律人》，

第5期，第72頁。

特別情形外，僅於特定當事人間有其效力，

地上物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據以對土地受讓

人主張有繼續占用土地之使用權。惟該債權

契約若係為配合社區發展，促進經濟與公共

利益之目的，且社區成員已共同長期繼續占

用所交付之土地，而土地受讓人明知或可得

而知該借貸契約存在及地上物占用土地之實

況，為使締結該借貸契約之本旨得以實現，

並維持法律安定性，且無致土地受讓人之財

產權受不測之損害，復不悖誠信及比例原則

者，得例外令該土地受讓人受該債權契約關

於土地繼續為社區成員共同占有法效之拘

束，而發生對抗效。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

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文

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

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

解。就本案事實觀之，似為乙將分割前B地貸

與丙公司使用，丙公司再將之提供A社區管委

會（社區住戶）使用之占有連鎖關係，未見

乙有要以丙公司為傳達機關，而直接與後續

買受之社區住戶成立使用借貸關係之文義，

倘若無訛，何以憑乙簽署無償提供分割前B地

給丙公司無限期使用之X同意書，得以解釋為

丙有就分割前B地與A社區管委會間成立永久

使用借貸關係之真意？非無疑義。原審未遑

細究，遽為不利丁之認定，尚有可議24。

準上可知，債權約定於符合最高法院所揭

示應衡量之各項因素，包括：使用借貸契約

原先所欲達成之目的；法律秩序之安定；社

區發展、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之實現；買受

土地者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之存

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是否符合公平正義

及誠信原則等諸多因素後，固得以對受讓土

地之第三人主張應受該契約關於土地繼續為

社區團體成員共同占有法效之拘束，惟其前

提應先衡酌該債權契約確係存於原約定人之

間，否則就會有如同本案最高法院之質疑。

（三）�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繼續存在及第三人

受占有效拘束有無法效上之差別

最高法院於表達「債權物權化」之效力

時，有時謂「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繼續存

在」，有時謂「第三人受共同占有法效或繼

續占有法效之拘束」。此二種不同用語，學

者有認為兩者間之區別在於「契約承擔」之

有無，使用「債權契約對第三人繼續存在」

者有承擔契約，惟使用「第三人受繼續占有

法效或共同占有法效之拘束」者則未承擔契

約25。然查使用「第三人受繼續占有法效之拘

束」者之案件，於其具體涵攝時曾謂：「果

爾，系爭同意書為被上訴人取得繼續使用系

爭房屋之依據。觀諸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與

黃○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被上訴人

抗辯其與黃○俊係成立「類似借名登記之關

係」，而對系爭同意書之性質迭有爭執。則

其性質為何？是否為配合社區發展，促進社

會經濟及公共利益之目的而締結？倘該債權

契約對受讓該特定不動產所有權之第三人不

生拘束力，是否會影響契約原先所欲達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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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民事判決。

註27：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

註28：釋字第349號：「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０六五號判例，認為『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人訂

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割或分管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

續存在』，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而言，固有其必要，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

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受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有使善意第三人受不測損害之

虞，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首開判例在此範圍內，嗣後應不再援用。至建築物為區分

所有，其法定空地應如何使用，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以及該部分讓與之效力如何，應儘速立

法加以規範，併此說明。」

目的？又如對第三人發生效力，使其承擔義

務，是否有助於法律秩序之安定，符合公平

正義及誠信原則，且對上訴人之財產權不致

遭受不測之損害？均與上訴人應否受系爭同

意書拘束有關。」26而使用「第三人受共同占

有法效之拘束」者之案件，亦謂：「究竟胡

衍富與建商間；或胡衍富、建商與承買該建

案房地者間，就非屬建造執照所需基地之系

爭土地，有何使用權約定之債權契約？其契

約性質為何？有否約定使用對價？有無永久

無償使用之合意？是否為配合翡冷翠社區發

展，促進社會經濟或公共利益之目的而締

結？倘該債權契約對受讓系爭土地所有權之

第三人不生拘束力，有否影響契約原先所欲

達成之目的？如對第三人發生效力，使其承

擔義務，是否有助於法律秩序之安定，符合

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且對第三人之財產權

未生不測之損害？如繼續無償使用有無顯失

公平？」27又查於分管契約對於第三人效力所

為之釋字第349號解釋，就分管契約是否及於

受讓應有部分之第三人時，即已將「分管契

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與「受讓人仍受

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視為同義28，顯

見其僅係表達方式之不同，並無實質法效上

之差異。準此，似見最高法院雖使用「第三

人受繼續占有法效或共同占有法效之拘束」

之用語，惟其真意仍係在指明該債權契約對

第三人繼續存在而對其生占有法效之拘束

力，是「債權契約對於第三人繼續存在」與

「第三人繼續受占有法效之拘束」兩者僅係

相同意義之不同表達方式而已，未必如學者

所言，有意區別二者之法律效果。

（四）第三人未受不測損害要件之必要性

一旦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存

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令其受該拘束當無

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因此有前者必

有後者，後者必定附隨前者而來，蓋甚難想

像以公示「占有」且具「知悉」之公示作用

後，受讓人仍可主張其會受何種「不測」之

損害，故前者仍係審查之重點，而後者應僅

係前者概念強調，並非獨立之要件。

（五）對抗第三人效力論證模式之歸類問題

關於債權契約何以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

力，學說有歸納實務見解，認為大抵區分為

「債權對抗第三人效力」（即債權契約對第

三人繼續存在）及「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

（即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等二種不同論

證模式，並主張最高法院主流見解大多採

「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模式，而將前述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判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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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9：陳忠五（2023），〈土地同意使用關係的債權物權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01號判決簡

評〉，《台灣法律人雜誌》，第21期，第130-134頁。

註30：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另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89號、108年度台上字第

1037號、106年度台簡上字第40號、109年度台簡上字第27號民事判決，復請參照。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判決之

前審判決，均歸類為此等模式29。

依學者所言，兩種模式之規範基礎不同，

「債權對抗第三人效力」之模式，社區團體

成員與讓與人之原約定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

第三人繼續存在；至於「限制第三人行使權

利」之模式，受讓之第三人並未繼受讓與人

及社區團體成員間之債權關係。以此標準而

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

判決所認「以占有特定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

之繼續性債權契約，其目的在配合社區發

展，促進社會經濟及公共利益者，為使社區

共同團體多數人之一方繼續占有他方所交付

之不動產，該債權契約如對受讓特定不動產

所有權之第三人發生效力，始能維持契約原

先所欲達成之目的。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

定，使當事人締結契約之本旨及社會公益得

以完全實現，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

契約存在及不動產之占有實況，令其受該拘

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且不悖公

平正義及誠信原則者，得例外令第三人受該

債權契約關於不動產繼續占有法效之拘

束。」當真得將其定位為僅指「限制第三人

行使權利」之模式嗎？

按如個案中已經具體指明：「按使用借貸

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

丙買受系爭房屋，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系

爭土地所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

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權利。

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

交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切情

狀，如認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

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仍應駁回其請求。」30此際將其歸為「限制

第三人行使權利」之模式，並無疑義。惟類

似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判

決之案例，如將其僅歸類為「限制第三人行

使權利」之模式，實不無以下之疑慮：

1.�於該號判決中，其就第三人得主張不當

得利之類型，本就區分為第三人「不受

占有法效拘束」（債權契約僅在當事人

間發生效力）及「受占有法效拘束」二

種。而所謂「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之

模式僅及於「第三人不受占有法效拘

束」者，故將該判決解為係屬「限制第

三人行使權利」之模式，似未能盡括其

意。

2.�該號判決於發回高等法院後，經合解成

立，而無從知悉其如何解釋適用最高法

院見解。惟其他高等法院見解，於適用

該號判決或與其相類之判決（如最高法

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87號民事判決）

時，對於如何適用其審查標準時，則作

了不一樣解讀。有將民法第148解為僅

係土地受讓人受占有法效拘束要件之

一，而謂：「威靈頓公司提供系爭土地

予山莊住戶無償使用之目的既係為維持

系爭山莊之整體規劃及發展，為維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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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282號民事判決，上訴後，案經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388號

民事裁定駁回確定。

註32：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32號民事確定判決。

律秩序之安定性與公共利益，及避免土

地之前手以債權相對性為由，藉由迂迴

移轉所有權登記之行為，達到後手不受

前手拘束之不當結果，參照民法第148

條第2項所揭櫫之誠信原則，應認上訴

人應受其前手威靈頓公司與系爭山莊住

戶間上開土地使用協議之拘束。」31惟

亦有在確認土地受讓人應受占有法效拘

束後，再討論有無民法第148之問題，

而略謂：「李冠頡2人購入A地時，系爭

土地現況為供系爭道路使用，且系爭道

路邊上有系爭地上物等情，既為李冠頡

2人所明知，且李冠頡2人居住○○�

○○○○區○○○○○○○○○○○�

段○○○○號建物）內，20餘年來均未

曾異議，則李冠頡2人就系爭土地所有

權行使受有限制之事實，自屬明知且長

期容認其存在，難認李冠頡2人受系爭

土地使用現況拘束，會使其等之財產權

受有難以預料之損害。從而，為維持法

律安定性及社區維護、發展，縱系爭土

地之使用現況未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

仍得例外令李冠頡2人受系爭土地繼續

為系爭社區全體住戶有權占有法效之拘

束。又李冠頡2人卻在其等對外通行未

受阻礙情況下，不欲受系爭社區全體住

戶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之法效拘束，突然

行使所有權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

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足以令系爭社

區全體住戶陷入窘境，且此將使系爭社

區全體住戶支出拆除費用及造成系爭社

區整體景觀價值減損，足見李冠頡2人

收回系爭土地所得利益，遠較系爭社區

全體住戶使用系爭土地之利益為低，且

拆除系爭地上物後，系爭社區全體住戶

所受之損失遠大於李冠頡2人就系爭土

地所有權受限之損害，有違公平及正

義，故李冠頡2人行使物上請求權自有

違誠信原則而應受限制。從而，李冠頡

2人依據民法第767條所定之物上請求

權，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返還

占用土地，並無理由，不應准許。」32

此與學者將本號判決解為係「限制第三

人行使權利」模式，而根本不受占有法

效之拘束，有相當之不同。

三、請求不當得利之特殊問題

（一）何種情形可請求不當得利

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民事

判決就土地所有人對社區住戶占有人得請求

不當得利所訂之標準，主要應該可以分成二

種情形可以請求：

1.第三人不受占有法效拘束

倘認該債權契約僅於當事人間發生效

力，惟第三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第

148條規定之界限時，雖非不得限制其

行使權利，然社區團體成員究與第三人

間無任何法律關係，卻因而受有利用土

地之利益，致第三人對該土地之使用收

益或處分權能受限制，第三人自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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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謝在全（2023），《民法物權論（上）》，8版，第151頁；陳聰富，前揭註25，第248頁。

註34：陳忠五，前揭註29，第137頁。

註35：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56號民事判決，本判決上訴後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01號

民事判決發回，並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143號調解成立，惟對於此部分之見解，並

未表示意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5號民事判決，本案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

註36：陳忠五，前揭註29，第135頁。

註37：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5號確定判決。

註38：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37號民事判決，本案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46號民事裁定

駁回上訴確定。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學者有贊同實務見

解者，而認為此際並未因此賦予相對人

占有之權源，相對人殊無獲得無償占有

利益之理由，故所有人應得依不當得利

規定請求其返還所受占有之利益33。惟

有學者認為第三人行使所有權不符民法

第148條規定之界限而限制其行使權利

（即其所謂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之模

式）時，不僅第三人對債權人行使物上

請求權時應受拘束，行使不當得利返還

請求權時亦應受拘束34。

2.�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但債權約定無永

久無償使用之合意

如認第三人應受占有法效之拘束，如

該債權契約未約定使用對價且難謂有永

久無償使用之合意，但無償使用之情事

繼續存在，將顯失公平者，亦得請求不

當得利。此種類型有三點應予說明者：

其一，此種類型之不當得利係於「債權

對抗第三人效力」模式下之不當得利，

與前述第三人不受占有法效拘束下，因

「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模式而生之不

當得利，不容混為一談，故於臺灣高等

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356號民事判決之

個案中，法院認為A地原所有人甲出具

同意書時，未與建設公司約定使用對

價，無永久無償使用合意，乙管委會無

償占用A地顯有失公平，故肯定A地受

讓人丙對乙管委會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

權，法院如此認定，即係基於此前提下

所為35，學者雖有主張該判決係最高法

院採「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模式之重

申，且因該模式不限制不當得利返還請

求權，故丙得對乙管委會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36，惟此係因該學者將此類模式亦

歸類為「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模式所

致；其二，如係因第三人行使所有權不

符民法第148條規定之界限，受民法第

148限制之第三人固有前項不當得利之

返還請求權，惟如係因第三人受占有法

效之拘束但債權約定無永久無償使用之

合意時，受占有法效拘束之第三人亦得

依本類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37。此外如

單純使用「債權對抗第三人效力」模式

者，亦屬前類型所定之一，受債權對抗

效力之第三人應有不當得利返請求權，

是實務有認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821號民事判決得主張不得利者，

應僅限於第三人不受占有法效拘束之情

形，至於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束者，無

其適用38，此應屬誤解；其三，有學者

認為，此際對於繼受之第三人而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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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張譯文，前揭註25，第73頁。

註40：分購分管契約之專用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專用權人如逾越其專用權範圍，區分所有權人亦得主張

其為無權占有而行使物上請求權，可供參照。陳重見，前揭註1，第70頁；陳重見（2024），〈公

寓大廈住戶使用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之限制〉，《當代法律》，第30期，第101、102頁。

屋所有人（占有人）似乎均係「有權占

有」，果爾，如何能與不得當利制度不

相矛盾，亦待研求39。此等見解固所

本，惟有權占有，並不一定等同於要無

償占有，實務見解探求原債權約定之本

旨，以求當事人間之衡平，並非不可。

此外，縱使第三人應受占有法效之拘

束，惟此占有法效既係依債權之約定而

來，其債權使用範圍，當不得逾越該債

權契約約定之範圍，如已逾越使用範

圍，不僅為無權占有40，亦將構成不當

得利，於此範圍即屬下列第三種類型：

3.�第三人雖受占有法效拘束但使用人逸出

約定範圍

(1)合建使用基地範圍內之土地應不在

約定合意範圍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21

號民事判決不僅提出不當得利之問

題，其發回意旨其中一段略謂：

「查甲為投資X社區建案，就其所有

A地，授權建商乙出具同意書，向主

管機關辦理建造執照，而A地嗣後分

割出B地，所餘分割後C地上登記有X

社區住戶所有之各建物，B地上則無

任何已登記之建物（但實際上存在

未登記之管理室、花圃及走道），

似見核准X社區建造執照所需基地僅

為分割後之C地，B地並非該建案之

基地。果爾，能否謂A地經分割出B

地後，甲所同意建商乙因興建X社區

建案得使用之土地，仍包含B地，非

無疑問。」準此，似可推認最高法

院係認為，自A地分割而出之B地並

不在原授權使用之範圍，故嗣後取

得B地之第三人未必受原約定之占有

效拘束。

(2)使用方式不同於約定者應屬逸出約

定範圍

更為清楚將此一法理明確表出來

者，莫過於嗣後之另一則最高法院

判決略謂：「按土地所有人出具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提供土地予建商

作為建築物對外通行及申請建造執

照使用，性質上屬債權契約，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僅

對當事人發生效力，縱因符合『債

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使受讓土

地所有權之第三人受拘束，其義務

內容仍應依該債權契約之約定，不

得逸出契約規範，增加第三人權利

之限制。查A地原所有人甲於X社區

興建時，簽立同意書予建設公司

乙，同意乙在A地鋪設柏油、排水

溝，供公眾通行使用，丙於取得該

土地所有權時，已知悉A地之使用現

況，固應受該同意書之拘束，惟在A

地設置地上物，供警衛崗哨、花圃

矮牆使用，是否合於該同意書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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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1：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01號民事判決。發回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一字第143號調解

成立。

註42：陳忠五，前揭註29，第136頁。

註43：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70號民事判決，發回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更三字第18號民事

判決，嗣再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21號民事裁定駁回確定。

註44：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

定？得否以丙於取得A地所有權時，

已知悉該使用現況，即謂丙有受其

拘束之義務？不得對使用該地上物

之管委會行使物上請求權？非無進

一步研求之餘地。」41對此，學者亦

表達：「最高法院上開見解，精確指

出：得對抗第三人的『債權』，限於

合法發生或取得的『真正債權』，

第三人縱然應受債權效力拘束，其

債權範圍，不得逾越債權契約約定

範圍。此項見解，值得贊同！」42

（二）�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亦無權占有該

定著物之基地而對基地所有人構成不

當得利

關於無權占有土地上之建物者是否亦當然

占有該建物所座落之基地而對基地所有人構

成不當得利？最近一則關於此一議題之最高

法院判決略謂：「A地及其上之B地上物原為

甲建商所有，依甲與乙社區管委會間訂立和

解書約定，A地得由乙管委會及其住戶永久無

償通行及施作景觀使用。嗣丙經拍賣取得甲

之A地。此際，因定著物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

存在，土地所有權人丙倘未排除A地上B定著

物對於土地之占有，其請求使用B定著物而間

接使用土地之占有人乙返還土地，即無從強

制執行。查B地上物係具有一定經濟目的之定

著物，丙因拍賣取得A地時，並未併同取得B

地上物之所有權，則B地上物之所有權及處分

權仍屬甲公司所有，則在A地尚遭甲所有之B

地上物占用之情形下，如乙管委會對該地上

物並無處分權，丙於未排除地上物之前，是

否仍得請求乙管委會將B地上物占用A地交

還？倘丙尚不能請求乙管委會交還A地，得否

逕行請求乙管委會給付「至返還土地時止」，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非無疑。」43此則

判決涉及無權占有定者物者是否亦無權有占

有該定著物之基地而對基地所有人構成不當

得利等兩項重大爭議，分述如後：

1.�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亦無權占有該定

著物之基地

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亦無權有占有

該定著物之基地之爭議，曾有最高法院

採否定見解，略謂：「按房屋不能脫離

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

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

有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而非使用

人。倘房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

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權之作

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

請求拆屋還地時，固得一併請求亦妨害

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屋

遷出，然不得單獨或一併請求該使用房

屋而間接使用土地之第三人返還土地，

否則無從強制執行。」44此一見解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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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5：楊智守（2014），〈出租他人之物三面關係的類型化不當得利之分析—兼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232號民事判決〉，《法令月刊》，第65卷第2期，第49-50頁；李淑明（2021），《民法物

權》，12版，第109頁，惟該書13版，2023年1月，已將該見解刪除。

註46：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8號判決。

註47：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98號判決；最高法院83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註48：謝在全，前揭註33，第489頁；王澤鑑（2023），《民法物權》，新版，第686頁；陳忠五（2021），

〈不當得利法上的利益與損害概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判決（房屋承租人占用土地

案）簡析〉，《台灣法律人》，第3期，第173-175頁；陳忠五，前揭註29，第128-129頁；陳重見

（2023），〈違章建築物上請求權〉，收錄於《違章建築法律問題研究》，第265-266頁。王澤鑑

（2023），《不當得利》增補版，第264頁，亦採此說，惟其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民事

判決以為依據，似待商榷。

註49：川島武宜、川井健（2007），《新版注 民法（7）》，第15頁；鎌田 、松岡久和、松尾弘

（2020），《新基本法法コンメンタール物 》，第45頁。

註50：臺灣高等法院李前院長彥文，臺灣高等法院112年第3次民事庭會議紀錄。

註51：此外，於此等案例中，縱房屋之占有人為承租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民事判決之事

實參照），學者亦多認為，該承租人對於土地仍屬無權占有。王澤鑑，前揭註48，第260頁；陳忠

五，前揭註48，第173-175頁；王千維（2024），〈無權占有人對占有物之使用收益—評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38號民事判決〉，《新學林法學》，第3期，第67-68頁。

註52：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

分學說所支持45。惟案經發回再上訴

後，最高法院改採肯定見解而認為：

「依一般社會觀念，足認占有人對一定

之物於其實力下有確定、繼續支配的客

觀關係者，即有事實上管領力，而建築

物不能脫離土地而存在，建築物之占有

人當然須使用所坐落之土地，自與土地

有一定且相當繼續性之結合關係，應認

係土地之占有人，故縱未一併請求房屋

所有權人拆屋還地，亦非可謂使用房屋

而間接使用土地之第三人，其無權占有

即變為合法占有，而得拒絕交還。」46

就我國實務多數見解，向認為建築物之

占有人通常即係基地之占有人47，學說

上亦多支持此一見解48，日本學說與實

務亦同49，另如認為房屋占有人未占有

土地，僅占有房屋，土地所有人何以得

請求房屋占有人從房屋遷出，亦不儘合

理50。因此，上開爭議，應以多數實務

與學說見解為宜51。

2.�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對基地所有人構

成不當得利

關於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對基地所

有人構成不當得利？最高法院有採否定

說而認為：「按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建屋

而獲不當利益者係該建屋之人，受害人

為基地所有人，而無權占有上開房屋而

獲不當利益者為房屋占有人，受害人則

為房屋所有人，從而無權占有上開房屋

所受之不當利益，與基地所有人所受損

害之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不能混為

一談。」52惟同案之另一最高法院判決

則改採肯定說而認為：「按無法律上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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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3：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8號判決。

註54：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10號民事判決。

註55：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21號民事判決

註56：另有就房屋承租人（有權占有人）占用土地之情形，採否定見解者。李淑明（2024），《債法總

論》，13版，第91-92頁。

註57：陳忠五，前揭註48，第177頁。其雖係就有權占有房屋者所為之論述，惟就因果關係之認定上似無

不同。

註58：王澤鑑，前揭註48，第261頁。

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依社

會通常觀念，建築物之占有人因使用建

物，通常被認係基地之占有人，如前所

述。其無權占有使用他人所有之土地，

即可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上訴人為

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向占

用系爭土地之被上訴人請求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53其他採取

否定見解者，尚有認為：「按房屋性質

不能脫離土地之占有而存在，倘房屋占

有基地無正當權源，則獲有占地利益，

致基地所有權人受損者，應對基地所有

權人返還使用土地不當得利者，乃房屋

所有權人，而非使用人。」54及認為：

「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建屋而獲不當利益

者，係該建屋之人，受害人為基地所有

人，無權占有上開房屋而獲不當利益者

為房屋占有人，受害人則為房屋所有

人，從而無權占有上開房屋所受之不當

得利，與基地所有人所受損害間，並無

直接因果關係。」55

關於上開爭議，學者多採肯定說56。

有認為，此等類型屬於非給付類型之不

當得利，基本上應採「直接因果關係

說」為判斷標準，故占有房屋者基於占

用土地受有土地使用之利益，同一「使

用他人之物」之原因事實，亦直接使土

地所有人受有土地使用權益歸屬上之損

失，財產損益變動間顯然具有直接因果

關係，房屋占有人受有利益，當然致土

地所有人受有損害57。另有認為，否定

說所謂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建屋之不當得

利與無權占有該房屋之不當得利，此二

不當得利固應予以區別，但似不能據此

而認為無權占有房屋並未侵害基地所有

人之權益歸屬內容，致其受損害。其所

涉及者非屬因果關係（無論係直接因果

關係或間接因果關係）。依權益歸屬

說，凡侵害他人權益歸屬內容（如無權

占用他人土地或無權占用他人土地之房

屋），均係致他人受損害，不必討論他

人是否受有財產上損害，此屬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問題。因此，應肯定無權占有

房屋亦係侵害基地所有人之權益歸屬內

容，致其受損害（直接性），得成立不

當得利58。從而，關於此種權益歸屬侵

害之非給付類型不當得利，當歸屬有誤

時，應歸屬人即得向非應歸屬人請求不

當得利，其間之因果關係及應歸屬人所

受損害可就歸屬錯誤之情形直接認定，

不必再依循給付類型及侵權行為之思

路，故無權占有房屋者即係無權占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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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座落之基地，而應對基地所有人

構成不當得利。

肆、結論

於公寓大廈中約定供共用者所生對第三人

之效力，如屬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於公

寓條例2003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應將民

法第799之1第4項後段引為法理以資適用。至

於非專有部分約定供共用者，最高法院有越

來越多見解係採「債權對抗第三人效力」與

「限制第三人行使權利」併用之審查模式，

惟其中概念（如受有法效拘束之內涵）、分

類標準及各項要件之必要性，學說與實務論

說，並非全無爭論，未來仍有待實務與學說

共同努力釐清。至於以不當得利調整供共用

者與其相對人彼此間之關係，方向雖值得肯

定，惟就其類型言，「第三人受占有法效拘

束但債權約定無永久無償使用之合意」是否

屬於獨立之類型，及由契約法理所導出之

「第三人雖受占有法效拘束但使用人逸出約

定範圍」類型之明確化，均有再進一思考之

發展空間。另無權占有定著物者是否亦無權

占有該定著物之基地而對基地所有人構成不

當得利，實務與學說雖有不同意見，惟應以

採肯定說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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